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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价文件编制
（一）注意事项
报价方应仔细阅读询价文件，在完全了解全部内容后，依法真实编制报价文件。如果没有按照询价文件要求提交全部报价文件或者资料，没有对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，可能导致报价被否决。
（二）报价文件组成
（1）报价函
（2）报价表
（3）营业执照副本
（三）报价文件的格式规定和签署
1.报价文件必须工整、规范、统一、清晰，采用A4幅面纸装订成册。
2.报价方应当按照询价文件规定的统一格式和顺序填写装订报价文件。
3.报价方名称应当填写全称，同时加盖公章，公章与全称相符。
4.报价文件不得随意涂改和增删。如有修改错漏之处，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、盖章。
（四）报价
1.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。
2.所有单价和总价按照报价文件格式要求填报。
二、报价文件递交
1.价格文件一式两份。统一装入密封袋内，封口处应当有报价方单位公章，封面上注明“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报价方名称”字样。
2.报价文件未按要求密封、标记的，采购机构有权拒收。
三、询价评审
各供应商需提供有关资质、心灵驿站设计方案及报价，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，对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排列，综合评分最高的视为预成交供应商。
四、确定成交
（一）确定成交供应商
评审结束后，采购机构在湛江市总工会官方网站上公示评审结果，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。在公示期内无异议的，确定报价方为询价项目成交供应商。
（二）合同签订
采购机构在确定成交供应商后，应尽快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。

